
证券代码：002550   证券简称：千红制药   公告编号：2015-048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购常州英诺升康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部分股东所持该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特别提示： 

1、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进行本次收购股权交易。 

一、交易概述 

2015 年 12 月 25 日，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本公司”或“甲方’)与自然人王淑东女士（以下简称

“乙方”）、重庆市星诺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签署了

《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或“本协议”）。乙方、丙方将

其在常州英诺升康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英诺升康”

或“目标公司”)分别合法持有的 50.75%和 4.25%（合称“标的股权”）

及与之相对应的权利和义务转让给本公司。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合计

为人民币 1,650 万元，公司使用超募资金进行收购。 

公司本次用于收购资金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2014 年度）经审

计总资产的 0.71%。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常州英诺升康共计 55%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

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http://quote.cfi.cn/quote_002026.html


的股份。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王淑东女士，国籍：英国和澳大利亚；学位：博士。 

王淑东是国际知名药物化学家，现任南澳大学药物化学主席教授

（终身教授）和新药开发中心主任。 

王淑东教授于 1982 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原成都科技大学），1997

年获澳大利亚中昆士兰大学化学博士学位后就职于英国 Cyclacel 

Pharmaceuticals Inc.公司，2000 年晋升为该公司医药学化学部部长和

靶向抗癌药物开发主任研究员；2005 年任英国诺丁汉大学药学院教

授；2011 年 12 月到南澳大学创建新药开发和抗癌研究中心，并任药

学医学院药物化学主席教授。 

王教授是英国皇家化学学会院士；澳大利亚皇家化学会，美国癌

症联合会，美国化学会，美国药理和实验治疗学学会会员等。 

王淑东教授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以激酶蛋白结构为基础的药

物设计、药物化学、结构生物学、细胞生物学、体内药理药效学等方

面的抗癌创新药物研究。先后在国际专业权威期刊和学会发表了学术

论文和学术会议论文摘近 200 篇，并申请专利 90 多项（近五年 11 项

为已授权）。王教授已研发出多个靶标激酶抑制剂抗癌候选药物，其

中 2 只口服靶标抗癌药目前分别在欧美进行临床试验。 

2、重庆市星诺康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重庆市永川区监察局工程 2 号门市； 

法定代表人：王晓刚； 



注册资本：人民币 3 万元 

经营范围：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法律、法规禁止的除外，法律、

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方可经营）；医学信息技术咨询；化学产品

（不含危险化学品）、钢材、家具、机电产品（不含汽车）、百货销售。 

关联关系说明：上述交易对方股东王淑东与重庆市星诺康科技有

限公司法人代表王晓刚属于姐弟关系。 

三、交易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常州英诺升康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常州市新北区河海西路 106 号  

3、法定代表人：王淑东 

4、注册资本：人民币 576.47 万元 

5、公司性质：中外合资有限责任公司 

6、主要股东：王淑东持有 80.75%股权；常州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 15%股份；重庆市星诺康科技有限公司持有 4.25%股份。 

7、经营范围：创新药物的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和技术转让。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8、常州英诺升康 2014 年及 2015 年 1-11 月份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序号 2014 年 2015 年 1-11 月 

资产总额 14,276,470.47  11,248,617.24  

负债总额 235,745.56  214,062.19  

净资产 14,040,724.91  11,034,555.05  



营业收入 2,186,571.34  857,189.19  

净利润 -230,197.93  -3,006,169.86  

9、常州英诺升康主要研究领域及成果： 

 （1）主要研究领域：1.1 类靶向抗癌创新药的研发、专利技术转

让、临床前原料药，制剂的研发生产，各类药物前期化合物定制、技

术咨询和项目转让等。 

（2）拥有成果：拥有 LS-007 靶向抗癌 1.1 类创新药项目（临床

前）与 LS-008 靶向抗癌 1.1 类创新药项目（临床前）。 

常州英诺升康拥有 LS-007 靶向抗癌 1.1 类创新药的美国、中国、

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六个发明专利的所有权和专有权。其中美国

专利已授权。LS-007 是以 ATP 依赖的方式靶向细胞周期依赖型激酶

（CDKs）抗癌的一种新型口服化学药物，对慢性淋巴性白血病、急性

白血病、及其他各种实体癌如卵巢癌、肠癌、鼻咽癌、前列腺癌等也

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常州英诺升康拥有 LS-008 靶向抗癌 1.1 类创新药中国、美国、欧

洲、澳大利亚四个发明专利的所有权和专有权。其中中国、美国、欧

洲的三个专利已授权。LS-008 是以蛋白激酶（PLK）和肌醇磷脂-3-激

酶（PI3K）为靶标抗癌的新型口服化学药物，具有优良的抗癌活性和

安全性。LS-008 抗癌谱广，将用于治疗各种白血病，淋巴癌，胰腺癌，

卵巢癌，肺癌等。目前中国专利已许可给国内某医药上市公司在中国

开发、生产和销售。 

10、常州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常州英诺升康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的注册股东，出具了书面承诺函，对常州英诺升康注册股东王淑



东、重庆市星诺康科技有限公司将其各自持有的股份部分或全部转让，

均同意放弃优先受让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股权的转让 

至本协议签署之日，乙、丙两方按协议约定将其在常州英诺升康

分别合法持有常州英诺升康股权的 50.75%和 4.25%及与之相对应的

权利和义务转让给公司。公司按协议的约定受让乙、丙两方分别转让

其所持的常州英诺升康股权。乙方所持有的占常州英诺升康注册资本

的 30%的剩余股权由乙方继续持有。 

2、转让价格的确定及支付 

经各方谈判协商确定，公司受让常州英诺升康的股权转让价格合

计为人民币 1,650 万元，其中公司购买乙方合法持有常州英诺升康

50.75%股权，对应支付金额为人民币 1,522.5 万元；购买丙方合法持

有常州英诺升康 4.25%股权，对应支付金额为人民币 127.5 万元。该

等金额构成公司受让常州英诺升康股权的全部价款，甲方无需为获得

常州英诺升康股权而再向各转让方支付任何其他款项。 

3、股权转让的许可 

各方应互相配合，向目标公司原审批机构提交有关资料，尽快获

得目标公司股权转让的许可批准。 

4、交割条件 

4．1 甲方付款的先决条件： 

4.1.1 本协议经目标公司的原审批机关批准后生效； 



4.1.2 目标公司完成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4.1.3 各转让方已出具同意此次股权转让的书面声明，且乙方及其他

股东出具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承诺函； 

4.1.4 各转让方未违反本协议第 5 条的陈述与保证； 

4.1.5 甲方受让标的股权事宜已经取得甲方章程规定的有效授权。 

甲方自前述条件成就后的五（5）个工作日内将股权转让款支付

至各转让方依法开立的银行帐户内。 

4．2 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甲方享有并承担作为目

标公司股东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包括但不限于获得目标公司的未分配

利润。 

5、转让方的陈述与保证及交割后承诺 

    为本协议所约定之目标股权转让的目的，乙、丙两方兹向甲方陈

述与保证如下： 

5.1 具有签约及履约能力/合法设立及有效存续 

乙方系具有签约及履约能力的目标公司的合法自然人股东。丙方

为依中国法律合法设立、有效存续并合法经营的目标公司合法股东，

其控制的目标公司是依法经政府授权和批准并依法开展经营活动，并

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违法犯罪记录。 

5.2 协议签署的主体有效性 

乙、丙两方缔结本协议的股东身份合法、有效。 

5.3 无冲突 

丙方缔结本协议符合其章程或内部具有最高效力的管理文件。签



署并履行本协议不违反各转让方所参加或订立的其他任何合同约定

的义务并且不违反任何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政府命令。 

5.4 无担保物权 

标的股权未设立任何权利负担。 

5.5 无权利请求 

标的股权无任何已经存在或潜在的权利请求，如交割后发生任何

针对标的股权的权利请求，所发生的任何费用、责任以及赔偿均由各

转让方承担连带责任。 

5.6 维持不变 

各转让方合法持有标的股权，且该等合法持有的状态应持续至交

割时。 

5.7 投资合法性 

    各转让方应保证其对目标公司的投资符合中国有关的法律、法规

的规定，若有任何违法行为，各转让方保证以各种适当之方法予以及

时和适当整改，并承担给目标公司或甲方造成的损失及相应责任。 

5.8 乙方的交割后承诺： 

5.8.1 在南澳大学或其它单位工作期间申请并授权的专利和研发成果

优先优惠转让给目标公司，如果目标公司同意受让，则以里程碑式的

方式支付相关费用。 

5.8.2 每 1-2 年向目标公司推荐并转让不少于 1 个类似于 LS-007 或

LS-008（靶向抗癌 1.1 类创新药）技术水平及商业价值的新药品种，

且转让价格和条件不高于向目标公司转让 LS-007 或 LS-008 时的水平。 



5.8.3 转让其所持目标公司之目标股权后，不得在国内外成立与目标

公司有同业竞争关系的任何公司和组织，亦不再以任何形式担任其他

与目标公司有同业竞争关系的公司或组织的负责人或任（兼）职，乙

方承诺与甲方共同致力于目标公司的持续发展壮大。 

五、对公司的影响 

1、常州英诺升康拥有的小分子化药创新研发平台，与公司子公司众

红研究院拥有的生物医药大分子研发平台将形成互补与促进作用，从

而大大增强了公司研发实力； 

2、王淑东教授在针对 CDK 和 PI3K、PLK 为标靶的抗癌新药研究领域

有着世界级团队和研究水平。公司与王教授的合作，将为公司能够紧

盯该领域世界研究最新前沿资讯、成果及整合国际研发和公司成果转

化资源，加快抗癌新药的研发速度，早出成果提供了坚实基础； 

3、王淑东教授不仅学术水平一流，而且非常注重研究成果的临床应

用与产业化价值。其承诺将研究成果优先优惠转让给常州英诺升康，

并共同致力于产业化转化研究，从而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

动力。 

六、协议生效及风险提示 

1、本次《股权转让协议》还需经常州英诺升康的原审批机关批准后

方能生效； 

 2、本协议支付的资金拟利用公司超募资金，还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批准后方可支付。 

七、备查文件 

1、股权转让协议。 



2、常州英诺升康 2014 年及 2015 年 1-11 月份财务报表。 

3、常州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承诺函。 

特此公告！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 年 12 月 29 日  




